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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7         证券简称：富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实际控制人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解除婚姻关系进行财产分割所致，属于非交易变动，

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仁宗先生，公司控股股东仍

为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富邦”），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对公

司的经营管理不构成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的受让方将继续履行出让方做出的股份锁定、减持等相关

承诺； 

4、本次权益变动尚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近日收

到实际控制人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士的通知，双方经友好协商，已办理离婚手

续，解除婚姻关系，并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做出相关安排。王仁宗先生、方胜玲

女士已签订《财产分割协议》和《一致行动协议》。上述事项将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应城富邦的股权结构、持股权益发生变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结构、持股权益拟变动的基本情况 

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士签署的《财产分割协议》中涉及股份分割的约定如

下： 

1、王仁宗先生将其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 0.23%股份（653,000 股）以非交易

过户的方式转让给方胜玲女士； 

2、应城富邦将上市公司合计 2.45%（7,081,788 股）股份转给方胜玲；其中：



2 

应城富邦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1.8114%（5,235,870 股）部分以大宗交易转给方

胜玲（“第一次大宗交易”）；第一次大宗交易完成 3 个月后，应城富邦将所持有

的上市公司 0.6386%（1,845,918 股）股份以大宗交易转给方胜玲（第二次大宗交

易）； 

3、上述两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方胜玲女士将其持有的应城富邦 95%股份转

让给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士将其持有的应城富邦 1%股份转让给王好女士（王

仁宗先生与方胜玲女士之女）。 

为确保公司控制权稳定，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

士同时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就方胜玲女士向王仁宗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应

城富邦 95%的股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的过渡期间，双方仍作为上市公司共

同实际控制人。 

转让完成后，王仁宗先生将持有应城富邦 99%股权，王好女士将持有应城富

邦 1%股权；以上股份转让事项尚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持股权益情况图如下 

（一）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如下

图所示： 

 

（二）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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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 

 

三、控股股东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系家族控制企业，本次权益变动前，王仁宗、方胜玲为上市公司共同实

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王仁宗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应城富邦 99%

股权，间接控制公司30.01%股份；王仁宗先生间接控制一致行动人长江创富97.72%

股权，间接控制公司 3.55%股份。本次变动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王仁宗先

生、方胜玲女士变更为王仁宗先生。王仁宗先生与王好女士系父女关系，与应城

富邦、长江创富共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应城富邦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3,820,08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2.46%，其中 31,000,000 股已办理质押业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2%；本次拟进行转让的股份不涉及该部分质押的股份。王仁宗先生直接持有

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5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长江创富持有上市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248,9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该部分股份均不存在

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王仁宗先生与方胜玲女士解除婚姻关系并完成财产分割后，应城富邦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长江创富仍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王仁

宗先生均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及管理，公司的控制权均

由王仁宗先生主导，公司控制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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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为确保公司控制权稳定，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士同时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一致行动人协议》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士解除了婚姻关系后拟进行的相关股份安排不涉及其

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影响。 

四、其他情况说明 

王仁宗先生、方胜玲女士已按照规定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结构、持股权益发生变动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7 日 

 


